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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灾害概念界定及其在分类改进中
的应用
刘巧芹 1，郭蕾 2，石云 1，唐浡轩 1，黄陈楠 1

摘要 梳理了国内外生物灾害定义和分类的研究进展；针对目前生物灾害定义在国内外均

未统一，存在定义的角度不一致、要素缺失、表述不准等问题，提出准确完整的生物灾害定义

应分为广义和狭义，包含致灾因子、承灾体、孕灾环境和危害程度4要素；基于国标《自然灾害

分类与代码》中的生物灾害分类存在错误和重复问题，提出应把森林/草原火灾改为与生物灾

害并列、病虫害拆分为病害和虫害，将海洋灾害下的赤潮灾害删除等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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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灾害是地球上种类最多、分布最广、发生

频率高、扩散快、危害重的一种自然灾害，全球各国

都深受其害，加强生物灾害防治，减轻生物灾害损

失，对保障世界各国粮食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

全、促进农林牧业发展、保护人类健康均具有重要

意义。生物灾害分类是有效防治灾害的基础，目前

其分类混乱的状况给理论研究、政府管理、防治实

践、相互交流及宣传教育等带来很大困扰，而准确

定义生物灾害则是分类的前提，因此，明晰生物灾

害概念及其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

价值。

生物灾害是 20世纪后期国外医学、生物学等

领域常常提到的新名词，主要应用在传染病[1-4]、生

物恐怖[5-7]、生物战[8-11]、生物入侵[12-13]、生物灾害管

理[14-17]等方面。研究认为，回顾历史，人类遭受了

许多生物灾害，这些疾病大多是传染病，如霍乱、天

花等[18]；生物灾害可以是自然的、偶然的或有意的，

新的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将继续挑战世界安

全[19]；近年来，来自野生动物宿主的病毒引起了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等高影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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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发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

行[20]。近代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方式从常规武器

到高爆炸物、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21]。生物入侵从

根本上类似于自然灾害，但是全球每年生物入侵的

综合经济损失超过自然灾害，需要采取有效的预防

措施，但目前入侵物种的预防（除传染病外）在任何

国家都没有得到全面应用[22]。在中国，生物灾害术

语主要应用在农作物和林草病害、虫害、草害、鼠害

等生物灾害防治领域，其他领域通常有其特定的专

业术语。在医学领域，国内通常使用传染病、流行

病、疫情、瘟疫等术语，例如 SARS疫情、新冠疫情、

猪瘟、鸡瘟等，普遍认为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而

不是自然灾害，其主要管理职责归国家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流行病或疫情大流行

是一种感染性疾病的迅速传播，实际上也应视为一

种生物灾害[23]。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战是当今世

界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24]，生物恐怖犯罪对国家安

全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凸显[25]，生物恐怖主义是生物

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26]。在中国，不论是现行

法律法规、学术研究还是管理部门职责划分，生物

恐怖和生物战都被认为是人为灾害，因此这 2个术

语主要应用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领

域。2021年 4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范

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27]”，并专设第七章对防

范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进行规范。生物入侵

在中国属于自然灾害，该术语主要用于农林植保领

域，其主要管理职责归农业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外来入侵

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27]”。在中国，生物灾害造成

的经济损失巨大，仅次于气象灾害，但由于其成灾

相对缓慢，极少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和构筑物损

毁，这与地震地质、气象水文等突发性自然灾害具

有很大差异，因此，其灾害救助不在中国《自然灾害

救助条例》[28]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受灾人员的紧急

转移安置、基本生活和医疗救助、公共服务设施和

住房恢复重建、因灾遇难人员亲属抚慰等”救助范

围内。重大生物灾害曾经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2011年版）[29]适用范围内，但目前已不在

现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16年版）[30]

规范之列。虽然生物灾害与突发性自然灾害一样，

需要在灾前编制应急预案、在灾时进行应急处置，

但是其只有防控应急预案而没有灾害救助应急预

案，其灾害研究所属的主要领域是植保而不是应

急，其管理部门是农林部门而不是应急管理部门。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生物灾害的核心术语都是

多种多样的。在德国，应对异常生物威胁使用的核

心术语因州而异，用阶段模型将生物威胁分为事

件、危机、严重危机或灾难[31]。早期生物灾害定义

是针对实验室病原微生物泄露，例如危险的微生物

从研究机构泄露或接触微生物的研究人员受到感

染因而造成疾病流行所引起的灾害叫生物灾害[32]。

后来该概念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植保领域的病虫害，

再进一步扩展至有害生物的危害。21世纪前，国

内植保领域习惯将病原微生物和有害昆虫引起的

生物灾害称为病虫害，经过多年研究和灾害防治实

践后，逐渐意识到病虫害内涵过窄。在 2004年全

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用“林

业有害生物”取代沿用多年的“森林病虫害”概

念[33]。2006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

（LY/T1681—2006）给出了“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定

义后，该术语逐渐得到业内认可，但因“灾害”和“有

害”语义重复，又出现了“林业生物灾害”术语。尽

管农业生物灾害和林业生物灾害术语得到了业界

普遍认可，但由于传统和认识习惯，在农林领域的

学术界、管理部门、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中，农作物

病虫害、森林病虫害、农业病虫害、林业病虫害、林

业有害生物灾害等术语仍在同时使用。例如，《林

业和草原主要灾害种类及其分级（试行）》（林防法

[2021] 85号）规定“林业和草原生物灾害包括林业

有害生物灾害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同时使用了

生物灾害和有害生物灾害术语；虽然 2020年新发

布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34]明确规定防治对

象包括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但是使用的术语

仍然是农作物病虫害。

由于生物灾害术语出现晚、灾种多、涉及学科

广、成灾原因复杂等原因，目前尚无获得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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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在灾害分类系统中，生物灾害应属于自然

灾害还是人为灾害、生物灾害应包含哪些灾种、生

物灾害类型如何划分等方面均有争议。例如在中

国现行的行业标准《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GB/T
28921—2012）中，生物灾害包括森林草原火灾[35]，

有的分类系统则把森林草原火灾归入气象灾害[36]，

还有的使其与生物灾害、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并

列[37]。灾害并非单纯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而是自

然-社会现象，是地球表层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

承灾体综合作用的结果[38]，是社会与自然综合作用

的产物[39]。在现实中，特别是当今社会，有些灾害

类型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在分类研究

中只能以主因为主来看待[40]。在国际上，不论是对

灾害整体还是对其中的某类灾害[41-43]，按致灾因子

进行分类都是最常用的。灾害致灾因子的分类有

2种方案：（1）二分法，分为自然和人为致灾因子。

（2）三分法，分为自然、人为、自然人为（又称为环

境或生态）致灾因子。三分法比二分法更客观，也

更有利于致灾机制的深入分析[38]。有观点认为生

物灾害属自然灾害范畴，自然灾害是危害人类和自

然环境的地球物理、气象、水文、气候和/或生物事

件，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业务中断[44]；对人

类、经济或环境造成损失的自然灾害包括干扰人类

和自然环境的各种地球物理、气象、水文、气候或生

物事件[45]等。在国内，史培军[46]首先提出了包含

系、群、类、种 4个层次致灾因子的成因（动力）分类

体系，该体系在致灾因子分类最高层次上把灾害分

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环境灾害，得到了学术界

普遍认可；在该分类体系中，生物灾害处于第二层

次，属于自然灾害。生物入侵可由生物自身迁飞或

随风、流水和生物媒介等携带自然成灾，也可由人

类引种、贸易等活动人为成灾，成灾原因十分复杂，

是自然-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松材线虫病

是由入侵害虫（松材线虫）-寄主植物（松树）-媒介

昆虫（天牛）-伴生真菌和细菌等[47]多种-多功能生

物协同、环境因子等自然因素和经济物流活动（随

松木及其制品远距离传播）等人为因素相互交织作

用形成的复杂病害系统，其致病机理至今尚无定

论。尽管人类活动造成的生物入侵远多于自然入

侵，但是外来入侵物种的生命周期仍然是一个自然

的过程，其成灾机制研究和防控措施制定仍需遵循

其生命规律。因此，不论是灾害二分法还是三分

法，一般都把生物入侵归为自然灾害范畴。对于生

物灾害自身的分类，沈瑞金[48]、吕学军[49]、国家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50]等均进行了一些探索，其分类结果

因分类标准不同而不同，即使分类标准相同，其分

类结果存在一些共识，但也不尽相同。在现行法律

法规和行业标准中，生物灾害专门分类标准尚未出

现，最权威的分类包含在国家标准《自然灾害分类

与代码》中，但该标准也存在森林/草原火灾归类错

误、赤潮灾害归类重复等问题。综上所述，虽然目

前生物灾害术语已在人类传染病、植物病虫害防治

等领域广泛应用，但其术语、定义、分类等在国内外

尚未统一，甚至互相冲突，因此，生物灾害定义和分

类研究亟需加强。

1 生物灾害概念界定

生物灾害概念界定涉及致灾因子、承灾体、孕

灾环境、危害程度 4个要素，而现有生物灾害概念

因定义角度、涵盖要素多少及表述不同存在较大差

异。尽管给出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很难，但改进其

定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分类、监测和减轻生物灾

害。现有定义依据界定角度不同，可分为 2类：基

于承灾体角度的定义和基于致灾因子角度的定义，

其中，以基于致灾因子的定义居多。

1.1 基于承灾体角度的生物灾害定义

生物灾害是由活的生物体暴露于微生物和有

毒物质所造成的灾害[37]。广义的生物灾害是指包

括人类不合理活动导致的生物界异常产生的灾害，

即生态危机问题，包括植被减少、生物退化、物种减

少、盲目引种等[51]。在这 2个定义中，承灾体是生

物，而致灾因子是生物或非生物。

1.2 基于致灾因子角度的生物灾害定义

基于致灾因子角度，目前具有权威性或代表性

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2种。

1.2.1 广义生物灾害定义及其问题

在《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中，生物灾害是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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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下的各种生物活动或由于雷电、自燃等原

因导致的发生于森林或草原，有害生物对农作物、

林木、养殖动物及设施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尽管

该定义在承灾体的表述中没有提到“人”，但该标准

把生物灾害分为植物病虫害、疫病灾害、鼠害等 7
大灾种，而疫病灾害的承灾体是人和动物。可见，

尽管该定义 4要素齐全，但存在重要承灾体“人”表

述遗漏的问题。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50]认为生

物灾害是指在生物圈内，由于各种生物活动（包括

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活动）对人类生命和生存环境

引发的重大伤亡和破坏，或者说自然界中有害生物

或其毒素的大量繁殖扩散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该

定义 4要素齐全，但承灾体表述模糊，且危害程度

表述前后不一致，先用“重大伤亡和破坏”、后用“危

害”。张国庆[52]认为生物灾害是指某种生物种群数

量突然增加，导致其所在生态系统失衡，并超出了

该生态系统自身恢复能力，从而对人类的生产生活

环境、财产甚至健康和生命造成损失。该定义 4要
素齐全，但危害程度表述为“损失”，无法判断损失

是否达到灾害标准，表述比较模糊。

1.2.2 现有狭义生物灾害定义及其问题

尚志海[51]认为狭义生物灾害是指由生物体本

身活动带来的灾害现象，是纯自然现象，灾源是生

物，如虫灾、鼠灾、兽灾等。该定义的突出优点是明

确本定义是狭义的、致灾因子（灾害源）是生物，但

存在承灾体缺失的问题。欧阳芳等[53]认为生物灾

害是指由有害生物对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以及

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并造

成损失的现象或过程，有害生物主要包括有害昆

虫、有害病原菌、有害啮齿动物、有害草类，与之对

应的生物灾害分别为病害、虫害、鼠害、草害，危害

对象包括农作物、草原、森林等，不包括人和动物。

这是中国生物灾害防治实践、法律法规和学术研究

中常用的界定。该定义的突出优点是致灾因子和

承灾体表述准确，但存在孕灾环境缺失和危害程度

表述模糊的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54]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55]

均把把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4大类。其中，《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自然灾害主要

包括水旱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公共

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动物疫情等。尽管

二者都没有明确给出生物灾害的定义，但明确规定

了生物灾害属于自然灾害，而传染病疫情和动物疫

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即承灾体是人或动物的疫情

灾害不是生物灾害，而是公共卫生事件。

综合广义和狭义生物灾害定义，归纳出生物灾

害定义应包含 4个要素。（1）致灾因子（灾害源）：

有害生物；（2）承灾体（受体）：人、动物、植物、财

产、生存环境等生物或非生物；（3）孕灾环境：自然

环境；（4）危害程度：应达到成灾标准。例如对于

森林虫害，美国白蛾成灾标准为失叶率 20%以上，

或受害株率 2%以上，并非造成损害或损失就是生

物灾害。

1.3 生物灾害概念辨析与界定

1.3.1 现有生物灾害定义问题辨析

站在生物灾害本身而言，从学理上讲其定义基

于致灾因子、承灾体角度均没有问题，但在实际应

用中却问题很大。这是因为定义角度不同导致生

物灾害范围不同，以森林火灾为例，若基于承灾体

定义判断，其承灾体林木是生物，森林火灾是生物

灾害无疑；但若基于致灾因子定义判断，其致灾因

子不是生物，而是在干旱环境下自然或人为引发的

大火，森林灾害不是生物灾害。可见，对于同一种

自然灾害，由于定义角度不同，得出了“是”与“不

是”2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在理论上不合逻辑，在

实践中无法确定森林/草原火灾、生物多样性减少

等自然灾害到底是不是生物灾害，给生物灾害分

类、统计和防治等造成困扰和混乱。

综上所述，从生物灾害本身无法判断现有定义

对错。既然生物灾害是一种自然灾害，从系统论的

角度看，应跳出其本身范畴，从自然灾害这一更高

层次定义的角度加以考察，与自然灾害定义角度保

持一致。在国外，最恰当的自然灾害定义和分类是

根据其发生的气象、生物等物理成因做出的[36]；在

中国《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GB/T26376—
2010）把自然灾害定义为“由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

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件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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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该定义也是基于致灾因子的。可见，国内外均

认为自然灾害定义基于致灾因子（灾害源）最合适，

因此，生物灾害定义也应基于致灾因子角度。

1.3.2 生物灾害概念及其内涵界定

从更高层次明确了生物灾害应从致灾因子角

度界定后，综合考虑中国生物灾害防治法律法规、

防治实践和科学研究的需要，生物灾害应分为广义

和狭义 2种。狭义生物灾害是有害生物对人类生

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植物及其产品等造成损害的

自然灾害。狭义生物灾害不包括疫情灾害，其承灾

体不包括人和动物，主要用于农林等部门生物灾害

防治，符合中国生物灾害术语使用习惯，满足其防

治实践需要。广义生物灾害是指有害生物对人类

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人、财产、资源环境造成损

害的自然灾害。广义生物灾害包括疫情灾害，承灾

体包括人、财产、资源与环境。动物产品和狭义生

物灾害中的植物产品均属于财产，动物和狭义生物

灾害中的植物均属于生物资源，用于更高层级的自

然灾害和灾害的分类与管理，保证分类系统的完整

性。区分广义和狭义还可解释自然灾害分类标准

中疫情灾害属于生物灾害（广义），而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疫情灾害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不属于

生物灾害（狭义）而产生的“法理”冲突问题，同时也

便于农林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职责分工与防控管

理。

因此，生物灾害内涵的要点如下。

1）生物灾害是一种自然灾害。生物灾害定义

的中心词是“自然灾害”，表明自然灾害与生物灾害

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它在灾害分类系统中比

自然灾害低一个层级。既然生物灾害是一种自然

灾害，它的孕灾环境必然是自然环境，生物异常事

件已超过其所在地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进而使

其丧失了部分或全部功能，如小麦条锈病造成粮食

减产、松材线虫病造成林木枯死等，且其危害程度

已达到灾害标准。可见“自然灾害”一词简洁、准确

地表述出了生物灾害定义必备的孕灾环境和危害

程度2个要素。

2）生物灾害的致灾因子必须是有害生物。生

物灾害致灾因子必须是有害生物，包括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活动。所谓的“有害生物”是人类以自身

为中心从主观上界定的，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从

客观上讲自然进化而来的任何生物都是生态系统

中的平等一分子，没有好与坏、益与害之分。气候

异常、环境污染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物灭

绝、自然原因引起的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均

不是生物灾害，因为其致灾因子都不是生物。这点

不但普通公众难以分清，而且不少灾害专业人员在

灾害专业书籍或论文中也将这类自然灾害列为广

义生物灾害，故予以特别强调和说明。

3）狭义比广义生物灾害的承灾体少人和动物

2种。在中国狭义生物灾害的承灾体不包括人和

动物，因为承灾体是人和动物的疫情灾害在法律上

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在实践中常用的术语不是生物

灾害，而是疫情、瘟疫等；在管理上其主要管理职责

归属卫生健康部门，而不是农林部门。

2 生物灾害类型划分

分类是许多学科和行业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

作[56]，生物灾害也是如此。服务目的不同，生物灾

害分类标准很多，分类结果因分类标准不同而异。

按有害生物种类可分为动物灾害、植物灾害和微生

物灾害；按有害生物来源地可分为本土生物灾害和

外来入侵生物灾害；按承灾体可分为农作物生物灾

害、森林生物灾害和草原生物灾害等。目前，国内

外最恰当、应用最广的生物灾害分类是按照致灾因

子标准并遵循一定的分类原则做出的。

2.1 生物灾害分类的原则

科学地划分生物灾害类型，首先必须制定出基

本的、正确的分类基本原则，重点遵循 5条：（1）不

重不漏原则。要求生物灾害分类标准明确，每类生

物灾害含义准确无误，在分类系统中能且只能属于

某一个类别，即分类方案应该能概括所有的生物灾

害种类，且每种生物灾害在分类系统中必须是唯一

的。（2）同类相近、异类相异原则。要求依据统一

的分类标准，把本质和属性相同的生物灾害划入同

一类型，而不同的则划入不同类型。（3）实用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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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生物灾害分类要能满足生物灾害管理部

门及相关部门的需要，简明易行，通俗易懂，符合社

会认知和传统习惯。（4）兼容性原则。应考虑国内

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继承性和使用的延续

性，同时尽量与国际分类接轨。（5）可扩展性原则。

在分类体系中设立“其他生物灾害”类，以保证目前

少见的和未来新增的生物灾害均有可归类空间，不

至于打乱现有的分类框架，从而保持分类系统的时

效性和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

2.2 基于致灾因子的现有生物灾害分类方案分析

2.2.1 学术界现有代表性方案分析

吕学军[49]把农业生物灾害分为病害、虫害、草

害、鼠害、鸟害、兽害等；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50]

把生物灾害划分为病害、虫害、草害、鼠害和物种灭

绝 5种；乔恒等[57]把生物灾害分为病害、虫害、草

害、鼠害和其他动物害，其他动物害有家畜危害等。

从学术界看，把生物灾害划分为病害、虫害、草害和

鼠害没有歧义，且与中国农、林草等部门生物灾害

防治实践吻合，实用性很强。

但在其他生物灾害方面存在如下问题：（1）分

类错误，如物种灭绝按致灾因子标准衡量不是生物

灾害，家畜危害程度很难达到灾害标准，也不是生

物灾害，可见，现有分类把某些非生物灾害错误地

归入了生物灾害中；（2）涵盖不全，如国家减灾委

员会办公室方案中没有其他生物灾害类，鸟害、兽

害，以及未来新出现的生物灾害等无处可归，无法

涵盖所有生物灾害，不符合不重不漏原则中的“不

漏”原则。

2.2.2 政府部门现有权威性方案分析

目前，在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中，生物灾害尚无专门分类方案，其分类包含在国

家行业标准《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中。在该标准

中，生物灾害是与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地质灾害、海

洋灾害、生态环境灾害并列的 5大自然灾害之一。

生物灾害分为植物病虫害、疫病灾害、鼠害、草害、

赤潮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其他生物灾害 7大灾

种，其中的其他生物灾害指上述 6种灾害之外的生

物灾害。

该国标分类的主要依据（即分类标准）是致灾

因子，同时也考虑了管理需要，是现有生物灾害分

类方案中最具权威性、实用性的方案，但该方案存

在 2个重要问题：（1）森林/草原火灾归入生物灾害

不符合生物灾害定义、国内外分类习惯和管理实务

需要。森林/草原火灾的致灾因子是火，不是有害

生物，因此，不符合生物灾害定义，不应作为二级类

归入自然灾害-生物灾害之中。从国际上看，在

EM-DAT数据库中森林/草原火灾属于自然灾害-
气候灾害-野火灾害，野火灾害细分为森林火灾和

地面火灾[36]，是自然灾害分类系统中的 2个三级

类，不是生物灾害。最普遍的做法是把森林/草原

火灾与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并列，作为自然灾害分

类系统中的一级类。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国家法律法规、标准

和相关政策中，它也是与生物灾害并列的自然灾害

一级类。在研究和管理上，森林/草原火灾发生机

制、防控要求和责任部门（在中国森林/草原生物灾

害防治归农林部门、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归应急管

理部）等与生物灾害相差甚远。（2）赤潮灾害和病

虫害分类违背生物灾害分类的基本原则。在国标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中，赤潮灾害既是生物灾害

又是海洋灾害，明显违背“不重不漏”分类原则；病

虫害把本质和属性不同的病害和虫害归入同类，违

背“同类相近、异类相异”原则，且不符合中国传统

的认知和使用习惯，违背“实用性”原则。

2.3 国标《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中的生物灾害分

类改进建议

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现有分类方案

优点、摒弃不足，建议对中国国标《自然灾害分类与

代码》中的生物灾害分类作以下修改：（1）把森林/
草原火灾从生物灾害中调出，列为与生物灾害并列

的自然灾害一级类，理顺分类和管理关系。（2）按

致灾因子分类标准，赤潮灾害本质上是藻类过度繁

殖而不是海面异常升降所致，应归入生物灾害，删

除海洋灾害下的赤潮灾害，避免重复。（3）把病虫

害拆分为病害和虫害，继承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病

害、虫害、草害、鼠害分类传统，这样既符合“类内相

似、类间差异”分类原则，又便于行业管理，符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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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原则。改进后的国标《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中的广义生物灾害分为植物病害、植物虫害、草害、

鼠害、赤潮灾害、疫情灾害和其他生物灾害共 7种，

狭义生物灾害包括除疫情灾害之外的6种灾害。

3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增多、转基

因技术的发展、恐怖袭击的增加，新生物灾害种类

不断出现，突发重大生物灾害的风险增大（如新冠

肺炎疫情、生物入侵灾害等），人为因素对生物灾害

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生物灾害的自然-社会综

合属性越来越明显，将其纳入自然灾害、人为灾害

还是环境灾害都不完全合适。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等自然灾害也有类似的趋势，例如随着破坏植被、

开挖坡脚、过量抽取地下水等人类不合理活动的增

加，人为因素导致的滑坡、崩塌和地面沉降等人为

地质灾害呈增加趋势。中国应急管理部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自然灾害

（“天灾”）和事故灾难（“人祸”）的管理已归入同一

部门。目前，应急管理部门已基本形成了“全灾种、

大应急”的工作格局[58]，中国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

害的管理已从条块分割向统一管理和部门联动转

变。在此背景下，下级灾害分类应跳出自身范畴，

从灾害系统层次进行统筹协调，理顺灾害种类之间

的关系，以满足“全灾种、大应急”工作格局下各部

门合理分工与高效协作的需要。有关灾害的分类，

目前中国只有学术界提出的分类方案，尚无国家行

业标准，难以满足“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对应

急管理行业发展的要求。从长远看，研究并制定

《灾害分类与代码》国家行业标准是提升国家灾害

防治能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在今后制定灾

害分类国家行业标准时，能否打破二分法或三分法

的传统框架，从灾害系统整体和致灾因子的本质属

性出发进行各类灾害的界定和分类？例如生物灾

害，不管引起它的初始原因是自然还是人为，从致

灾因子角度看都是生物过度繁殖达到灾害程度所

致，致灾因子独一无二，可以在灾害分类系统中认

定为一级类。其他类型的灾害也按此思路，致灾因

子相同的归为同类，相异的单独列为灾害一级类，

例如，把灾害一级类分为天文灾害、地震地质灾害、

气象水文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

害、经济灾害、技术灾害、人文灾害等。这一思路是

否可行？供学术界和管理部门进一步探讨。

由于资料和研究水平的限制，本文的研究结果

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今后将继续深入研究和完善。

期待相关领域专家提出更合理的研究成果，助力灾

害分类国家行业标准早日出台，更好地满足中国科

学研究、防灾减灾抗灾实践、应急管理行业发展和

国家安全保障的需要。

4 结论

生物灾害种类繁多，且其概念和分类出现较

晚，目前相关研究还不够成熟，在生物灾害定义和

分类方面国内外均未统一，给生物灾害科学研究、

监测预报、预防控制和宣传教育等带来很大不便。

本文在大量查阅国内外现有专业期刊论文、专著、

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管理资料等的基础上，结合

中国灾害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实践需求及应急行业

发展趋势，对生物灾害的概念和分类进行了梳理、

分析和归纳，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目前，生物灾害定义在国内外均未统一，存

在界定角度不一致、要素缺失、表述不准等问题，其

概念界定应跳出自身范畴，与自然灾害界定基于致

灾因子角度保持一致。

2）准确完整的生物灾害定义应包含致灾因

子、承灾体、孕灾环境、危害程度 4要素，可分为广

义和狭义。狭义生物灾害是指有害生物对人类生

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植物及其产品等造成损害的

自然灾害，主要用于农林等部门生物灾害防治，承

灾体不包括人和动物；而广义生物灾害用于自然灾

害和灾害分类及管理，承灾体包括人、财产、资源与

环境。

3）生物灾害分类标准及其相对应的分类方案

很多，最恰当的分类标准是致灾因子。目前中国生

物灾害分类尚无专门国标，最权威、最实用的分类

方案包含在国标《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中。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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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存在分类错误和重复问题，建议把该方案中的森

林/草原火灾改为与生物灾害并列、病虫害拆分为

病害和虫害，并删除海洋灾害下的赤潮灾害。改进

后，广义生物灾害分为植物病害、植物虫害、草害、

鼠害、赤潮灾害、疫情灾害和其他生物灾害共 7种，

狭义生物灾害包括除疫情灾害之外的6种灾害。

4）从长远看，研究并制定《灾害分类与代码》

国家行业标准是提升国家灾害防治能力和维护国

家安全的需要。在未来的灾害分类中，生物灾害被

定为灾害一级类型可能是其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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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biological disaster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lassification improvement

AbstractAbstract It is the premise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iological disasters to accurately define concept and clarify
classification on them.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biological disasters was reviewed at home and
abroad. It was founde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biological disaster is not uniform at pres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t angles, lack of elements and inaccurate expressions, the accurate and complete definition of biological disaster
should be divided into broad and narrow sense, including four elements: hazard, exposure, disaster-formative environment, and
degree of harm. There are errors and repetition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bi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and Codes for Natural Disasters".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ere developed: forest/grassland fire should be
juxtaposed with biological disasters,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as one tap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tapes, and red tide disaster
under marine disasters should be deleted. The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 were discussed.
KeywordsKeywords natural disasters; biological disasters; pests; hazard; exposure; disaster-formative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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